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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编 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

第三十四章 通则

第 1816条（涉外民事关系的范围）
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为涉外民事关系：

（一）民事关系的一方是外国人、无国籍人、外国法人、国际组

织、外国国家；

（二）民事关系一方的住所、经常居住地或者营业所位于中华人

民共和国领域外；

（三）民事关系的标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，或者争议标的

物移转越出一国国界；

（四）产生、变更或者消灭民事关系的法律事实发生在中华人民

共和国领域外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自然人之间、法人之间或者自然人和法人之间

的民事关系，其标的物以及履行地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的，不

得选择适用外国法律。



第 1817条（应当适用的法律）

依照本法规定应当适用的法律是指有关国家的民商事实体法，而

非冲突法，但对于自然人的法律地位和身份关系，依照本法规定应当

适用某外国法律，而依照该国冲突法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

的，可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。

第 1818条（适用国际条约）

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

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，应当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，但中华人民共和

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

约没有规定的，可以适用国际惯例。

第 1819条（适用国际惯例）

涉外民事关系的当事人可以经过协商一致以明示方式选择适用

国际惯例。

依照本法规定应当适用的法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，而中华人

民共和国法律对于该涉外民事关系的争议事项未作规定的，可以适用

国际惯例。

第 1820条（涉外民事关系的分类和定性）

涉外民事关系的分类和定性，以法院所在地法律为依据，也可以

该涉外民事关系应当适用的法律为依据。



第 1821条（连结点的认定）

对于连结点的认定，除自然人和法人的国籍外，适用法院所在地

法律。

第 1822条（适用法律的解释）

适用法律的解释，依照该法律所属国的解释规则解释。

第 1823条（先决问题）

对于涉外民事争议的先决问题，应当根据该先决问题的自身性质

确定其所应当适用的法律。

第 1824条（国内区际法律）

依照本法规定应当适用某国法律，而该国的不同区域实施不同的

法律，应当根据该国关于调整国内区际法律冲突的规定确定所适用的

法律；该国法律没有规定的，适用与发生争议的涉外民事关系有最密

切联系的区域的法律。

第 1825条（法律发生变更）

依照本法规定应当适用的法律发生变更的，变更的法律只能适用

于在其实施后发生的涉外民事关系，但该法律规定其效力可以溯及既

往的除外。



第 1826条（社会公共利益原则）

依照本法规定适用外国法律或者国际惯例，不得违反中华人民共

和国的社会公共利益。

第 1827条（外国法律的提供与查明）

依照本法规定应当适用的法律为某外国法律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

院、仲裁机构或者行政机关可以责成当事人提供该外国法律，也可以

依职权查明该外国法律。当事人不能提供或者法院、仲裁机构、行政

机关无法查明该外国法律，可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应的法律。

第 1828条（互惠）

外国法律可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适用，不论该相应外国是

否允许在其境内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，但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

律规定，外国法律的适用须以互惠为基础的情形除外。

在外国法律适用以互惠为基础时，如无相反证明，推定存在互惠。

第 1829条（国民待遇）

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进行民事活动享受国民待遇，其

合法权益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保护。外国对在其领域内的中华人民

共和国当事人的民事权利加以不公平限制的，我国对在中华人民共和

国领域内的该外国当事人采取对等措施。法律另有规定的，依照其规

定。



第 1830条（诉讼失效）

涉外民事关系的诉讼时效，依照冲突规范确定的准据法确定。

第 1831条（其他法律的特别规定）

其他法律对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另有规定的，依照其规定。

第三十五章 涉外民事主体

第 1832条（自然人的国籍）

自然人具有两个以上国籍的，以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国家的

法律为其本国法律。自然人在其所有的国籍国均无住所或者经常居住

地的，以与该自然人有最密切联系的国籍国法律为其本国法律。

自然人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，同时又有外国国籍的，以中华

人民共和国法律为其本国法律。

自然人无国籍或者国籍不明的，以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国家

的法律为其本国法律。

第 1833条（自然人的住所）

自然人具有两个以上住所的，如果其中一个住所在中华人民共和

国领域内，则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为其住所地法律；如果两个以上

住所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，则以与发生争议的涉外民事关系有

最密切联系的住所地的法律为其住所地法律。

自然人住所不明或者不能确定的，适用其经常居住地法律。



自然人的经常居住地不明或者不能确定的，适用其现在居所地法

律。

法人有两个以上办事机构的，以其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法律为其

住所地法律。

第 1834条（法人的营业所）

法人具有两个以上营业所的，适用与发生争议的涉外民事关系有

最密切联系的营业所所在地法律。

第 1835条（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）

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，适用其住所地法律或者

经常居住地法律。

自然人依照其住所地法律或者经常居住地法律为无民事行为能

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，而依照行为地法律为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

的，适用行为地法律，但关于婚姻家庭、继承以及处分不动产的民事

行为能力除外。

第 1836条（宣告自然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）

自然人被宣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

条件，适用其住所地法律或者经常居住地法律。如果其住所地法律或

者经常居住地法律认为该自然人具备被宣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

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条件，而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认为不具备

条件的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可以不作宣告。

宣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效力，适用宣

告地法律。



第 1837条（自然人的宣告失踪或者宣告死亡）

自然人的宣告失踪或者宣告死亡，适用其住所地法律或者经常居

住地法律，但自然人的财产所在地法院或者法律关系决定地法院也可

以依照法院所在地法律宣告其失踪或者死亡。

第 1838条（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）

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，适用其成立地法律或者主要办事机构所在

地法律。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，除适用其成立地法律或者主要办事机

构所在地法律外，还适用行为地法律。

第 1839条（破产）

破产，适用破产人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法律或者破产财产所在地

法律。

破产财产的评估，适用破产财产所在地法律。

破产清算，适用作出破产宣告的法院所在地法律。

第 1840条（民事行为的方式）

民事行为的方式，适用行为地法律或者支配法律行为本身的法律。

当事人协商一致，可以选择民事行为方式所适用的其他法律。

处分不动产的方式，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。



第 1841条（代理）

法定代理和指定代理，适用代理行为地法律或者代理人实施代理

行为时住所地法律。

委托代理的当事人可以选择所适用的法律，当事人没有选择的，

适用代理成立时被代理人住所地法律。

委托代理的被代理人与第三人或者代理人与第三人的关系，适用

代理人行为地法律或者代理人实施代理行为时住所地法律。

第 1842条（人格权和身份权）

人格权和身份权，适用当事人的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法律，但

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
第 1843条（隐私权）

隐私权，适用当事人的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法律。

第 1844条（国家或者国际组织）

国家或者国际组织作为民事主体参与的涉外民事关系，除法律另

有规定的以外，依照本法的规定确定所适用的法律。



第三十六章 涉外物权

第 1845条（动产与不动产的区分）

动产与不动产的区分，适用物之所在地法律。

第 1846条（不动产的所有权）

不动产的所有权，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。

第 1847条（物权的种类、内容与行使）

物权的种类、内容以及物权的行使，适用物之所在地法律，但动

产物权的行使，不得违反行为地法律。

第 1848条（物权的取得和消灭）

物权的取得和消灭，适用取得和消灭时物之所在地法律。

第 1849条（不动产物权登记）

不动产物权登记的效力，适用不动产登记地法律。



第 1850条（动产所有权的转移）

动产所有权的转移，当事人对所适用的法律有约定的，按照其约

定；当事人没有约定的，适用买受人控制动产时的动产所在地法律。

买受人控制动产前的动产所有权，适用当时动产所在地法律。

第 1851条（运输中的动产）

运输中的动产所有权，适用运输目的地法律。

第 1852条（船舶）

船舶所有权的取得、转让和消灭，适用船旗国法律。

船舶抵押权，适用船旗国法律。

船舶在光船租赁以前或者光船租赁期间设立的船舶抵押权，适用

原船舶登记地法律。

船舶优先权，适用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法律。

第 1853条（民用航空器）

民用航空器所有权的取得、转让和消灭，适用民用航空器国籍登

记地法律。

民用航空器抵押权适用民用航空器国籍登记地法律。

民用航空器优先权适用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法律。



第 1854条（有价证券）

有价证券的权利，适用有价证券指定的法律；没有指定的，适用

有价证券发行机构住所地法律或者权利实现地法律。

第 1855条（公司股票）

公司股票的权利，适用公司注册地法律。

第 1856条（共有物权）

共有物权，适用当事人约定的法律；没有约定的，适用物之所在

地法律。

第 1857条（信托）

信托，适用信托财产委托人在设定信托的书面文件中明示选择的

法律；委托人在信托文件中没有选择法律的，或者被选择的法律没有

规定信托制度的，适用与信托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，在通常情况下为：

信托财产所在地法律，信托管理地法律，受托人的经常居住地法律或

者营业所所在地法律，信托目的实现地法律。

第 1858条（抵押）

财产抵押的效力，适用抵押登记地法律。



第 1859条（动产质押）

动产质押的效力，适用出质人向质权人转移占有时质权人所在地

法律。

第 1860条（权利质押）

权利质押的效力，适用权利凭证交付质权人时质权人所在地法律。

第 1861条（建筑物区分所有权）

建筑物区分所有权，适用建筑物所在地法律。

第 1862条（相邻关系）

相邻关系，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。

第 1863条（善意受让、遗失物、漂流物、埋藏物）

善意受让人，遗失物、漂流物拾得人，埋藏物发现人取得的物权，

适用物之所在地法律。



第 1864条（占有）

占有，不动产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，动产适用与动产有最密切

联系的法律。

第三十七章 涉外债权

第 1865条（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）

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合同所适用的法律、国际条约、国际

惯例，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
涉外合同的当事人没有选择的，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

的法律。

第 1866条（适用中国法律的合同）

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自然人、法人与外国自然人、法人订

立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履行的下列合同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

法律：

（一）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；

（二）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；

（三）中外合作勘探、开发自然资源合同；

（四）中外合作开发房屋和土地合同；



（五）外国自然人、法人承包经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中

国企业的合同。

第 1867条（票据）

汇票、本票出票时的记载事项，适用出票地法律。

支票出票时的记载事项，适用出票地法律；经当事人协议，也可

以适用付款地法律。

票据的背书、承兑、付款和保证，适用行为地法律。

票据追索权的行使期限，适用出票地法律。

票据的提示期限、有关拒绝证明的方式、出具拒绝证明的期限，

适用付款地法律。

票据丧失时，失票人请求保全票据权利的程序，适用付款地法律。

第 1868条（海难救助）

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，在一国领海内的内水发生的海难救助，适

用救助作业地法律；在公海上发生的海难救助，适用救助船舶的船旗

国法律；国籍相同的船舶之间发生的海难救助，适用共同的船旗国法

律。

第 1869条（共同海损）

共同海损的理算，适用当事人约定的理算规则；当事人没有约定

的，适用理算地法律。



第 1870条（不当得利）

不当得利，适用不当得利发生地法律。

第 1871条（无因管理）

无因管理，适用无因管理行为实施地法律。

第三十八章 涉外知识产权

第 1872 条（著作权）

著作权的取得和著作权的内容效力，适用作者本国法律。

第 1873条（专利权）

专利权的取得和专利权的内容效力，适用专利权授予地法律。

第 1874条（商标权）

商标权的取得和商标权的内容效力，适用商标注册登记地法律。



第 1875条（其他知识产权）

专利权、商标权、著作权以外的其他知识产权的取得、内容和效

力，适用权利主张地法律。通过合同取得的商业秘密，适用该合同应

当适用的法律。

第三十九章 涉外婚姻家庭

第 1876条（结婚）

结婚的实质条件和效力，适用婚姻缔结地法律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在境外缔结的合法婚姻，但当事人故意规避

中华人民共和国强制性或者禁止性法律规定的除外。

结婚形式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，或者符合当事人一方的本国法律、

住所地法律或者经常居住地法律的，均为有效。

具有同一国籍或者不同国籍的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结

婚，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，或者按照互

惠原则，由其所属国领事依照其所属国法律办理结婚。

第 1877条（离婚）

离婚的条件和效力，适用起诉时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法律。

当事人协议离婚的，适用其以明示方式选择的当事人一方或者共

同的本国法律、住所地法律、经常居住地法律；当事人没有选择法律

的，适用离婚登记机关或者其他主管机关所在地法律。



第 1878条（夫妻人身关系）

夫妻人身关系，适用其共同本国法律；无共同国籍的，适用其共

同住所地法律；无共同住所的，适用其共同经常居住地法律；无共同

经常居住地的，适用其婚姻缔结地法律或者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法

律。

第 1879条（夫妻财产关系）

夫妻财产关系，适用当事人协商一致以明示方式选择的法律；当

事人没有选择法律的，适用前条的规定；但涉及不动产的，适用不动

产所在地法律。

第 1880条（父母子女人身关系）

父母子女人身关系，适用其共同住所地法律，或者适用有利于保

护弱者利益的一方当事人的本国法律、住所地法律或者经常居住地法

律。

第 1881条（父母子女财产关系）

父母子女财产关系适用前条规定，但涉及不动产的，适用不动产

所在地法律。



第 1882条（非婚生子女的认领）

非婚生子女的认领，适用认领时认领人或者被认领人的本国法律、

住所地法律或者经常居住地法律中有利于认领成立的法律。

第 1883条（收养）

收养成立，适用收养时收养人和被收养人各自的住所地法律或者

经常居住地法律。

收养效力，适用收养时收养人的住所地法律或者经常居住地法律。

收养终止，适用收养时被收养人的住所地法律或者经常居住地法

律，或者适用受理解除收养案件的法院所在地法律。

第 1884条（抚养）

扶养，适用被扶养人的本国法律、住所地法律或者经常居住地法

律中对被扶养人最有利的法律。

离婚后原配偶之间的扶养，适用离婚的准据法。

第 1885条（监护）

监护的设立、变更和终止，适用被监护人的本国法律、住所地法

律或者经常居住地法律。



第四十章 涉外继承

第 1886条（法定继承）

遗产的法定继承，动产适用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地法律或者经常

居住地法律，不动产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。

第 1887条（立遗嘱能力）

立遗嘱能力，适用立遗嘱人立遗嘱时的本国法律、住所地法律或

者经常居住地法律。

依前款规定，如果立遗嘱人无立遗嘱能力，而依照立遗嘱行为地

法律有立遗嘱能力，视为有立遗嘱能力。

第 1888条（有效的遗嘱方式）

遗嘱方式符合下列法律之一的，即为有效：

（一）立遗嘱人立遗嘱时的行为地法律；

（二）立遗嘱人立遗嘱时或者死亡时的本国法律；

（三）立遗嘱人立遗嘱时或者死亡时的住所地法律；

（四）立遗嘱人立遗嘱时或者死亡时的经常居住地法律。

涉及不动产的，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。



第 1889条（遗嘱内容和效力）

遗嘱内容和效力，适用立遗嘱人明示选择其立遗嘱时或者死亡时

的本国法律、住所地法律或者经常居住地法律。立遗嘱人没有选择法

律的，适用上述法律中最有利于遗嘱成立的法律。

第 1890条（无人继承财产的确定）

无人继承财产的确定，适用死者死亡时的本国法律。

依前款规定虽无继承人，但依死者死亡时的住所地法律或者经常

居住地法律的规定有继承人的，则遗产不作为无人继承财产处理。

第 1891条（无人继承财产的处理）

无人继承财产的处理，适用死者死亡时的遗产所在地法律。

第 1892条（遗产管理和遗债清偿）

遗产管理和遗债清偿，适用遗产所在地法律。



第四十一章 涉外侵权

第 1893条（侵权行为）

侵权行为，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，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法律和侵

权结果发生地法律。侵权行为实施地法律与侵权结果发生地法律的规

定不同的，适用对受害人有利的法律。

第 1894条（最密切联系原则）

侵权行为的全过程表明当事人的国籍、住所、经常居住地、营业

所以及其他连结点的聚集地与侵权事件有更密切联系的，适用该最密

切联系地法律。

第 1895条（共同国籍、住所或经常居住地）

侵权行为的加害人与受害人具有相同国籍，或者在同一国家、地

区有住所或者经常居住地的，也可以适用其共同的本国法律、共同住

所地法律或者共同经常居住地法律。

第 1896条（协商选择适用的法律）

侵权行为的加害人和受害人可以协商选择适用法院所在地法律，

但不得选择法院所在地法律以外的法律。



第 1897条（不得适用外国法律的情形）

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的侵权行为，如果应当适用的法律

为外国法律时，该外国法律对侵权行为的认定和损害赔偿额的确定与

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规定相抵触的，不得适用。

第 1898条（机动车或非机动车交通事故）

机动或者非机动车辆在公路、向公众开放的地面或者特定人有权

出入的私有地面上发生的交通事故，其损害赔偿适用事故发生地法律。

肇事车辆在非事故发生地登记的，加害人对事故涉及下列人员的

责任，可以适用车辆登记地法律：

（一）司机、车主控制车辆或者对车辆享有权利的其他人，不论

其住所或者经常居住地在何处；

（二）受害者为乘客，其住所或者经常居住地不在事故发生地国

的；

（三）受害者在发生事故的车辆外，其住所或者经常居住地是在

车辆登记地国内的。

第 1899条（船舶碰撞）

船舶在公海上发生碰撞的损害赔偿，适用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

法律。

同一国籍的船舶，不论碰撞发生于何地，碰撞船舶之间的损害赔

偿适用船旗国法律。

共同海损理算，适用理算地法律。



海事赔偿责任限制，适用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法律。

第 1900条（民用航空器致人损害）

民用航空器对地面第三人的损害赔偿，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。

民用航空器在公海上空对水面第三人的损害赔偿，适用受理案件

的法院所在地法律。

第 1901条（产品责任）

产品责任的损害赔偿，当侵权结果发生地同时也是直接受害人的

住所地、经常居住地，或者同时也是被请求承担责任人的主要办事机

构、营业所所在地，或者同时又是直接受害人取得产品的地方，适用

侵权结果发生地法律。

如果直接受害人的住所或者经常居住地同时也是被请求承担责

任人的主要办事机构或者营业所所在地，或者也是直接受害人取得产

品的地方，产品责任的损害赔偿也可以适用直接受害人的住所地法律

或者经常居住地法律。

第 1902条（损害消费者权益）

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赔偿，适用消费者权益受损地法律。

第 1903条（不正当竞争）

不正当竞争的损害赔偿，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。



第 1904条（环境污染）

环境污染的损害赔偿，适用侵害结果发生地法律。

第 1905条（核设施失控或核物质泄露）

核设施失控或者核物质运输中发生泄漏的损害赔偿，适用侵害结

果发生地法律。

第 1906条（诽谤）

利用印刷品、广播、电视、互联网或者其他大众传播媒介进行诽

谤的损害赔偿，受害人可以选择适用：

（一）受害人的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法律；

（二）加害人的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法律；

（三）传播行为发生地法律；

（四）侵权结果发生地法律。

第 1907条（民事欺诈）

民事欺诈行为的损害赔偿，适用损害结果发生地法律。



第 1908条（适用法所决定的事项）

依照本章规定适用的法律，决定侵权行为的性质、责任人及其责

任能力、确定责任的根据和范围，有权要求损害赔偿的人、赔偿的方

式和赔偿的范围，以及赔偿请求权的转让和继承。

第 1909条（赔偿责任的免除或者限制）

赔偿责任的免除或者限制，除适用支配侵权行为的法律外，同时

适用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法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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